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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 2494 号《关于同意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同意，于 2020 年 11 月 16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交所创业板

登记上市。公司聘请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担任该项目的

保荐机构，并负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及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 

公司于 2021年 8 月 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2021 年 9 月 10 日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聘请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负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及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间

为自公司本次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的两个完整会计年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

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鉴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续督导期

尚未结束，公司于 2022年 6月 23日与东方投行签订了《终止协议》，同日，公司与广发证

券签订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协议，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将由东方投行变更

为广发证券，公司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由广发证券承接，东方投行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

导责任。广发证券委派鲁学远先生、万小兵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负责公司具体的持续督导

工作。广发证券及保荐代表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对东方投行及其项目团队在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持续督导期



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一：广发证券保荐机构简介 

附件二：保荐代表人简历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6月 23日



附件一：广发证券保荐机构简介 

广发证券成立于 1991 年，是国内首批综合类证券公司，先后于 2010年和 2015 年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00776.SZ，1776.HK），被誉为资本

市场上的“博士军团”，成立 31 年来，始终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具影响力的证券公司之一。

截至2021年 12月 31日，广发证券合并报表总资产 5,358.55亿元，2021年营业收入为342.50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8.54 亿元。广发证券崇尚专业制胜、开拓创新，

坚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流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附件二：保荐代表人简历 

鲁学远，保荐代表人，经济学硕士。2013 年开始从事投行业务，曾主持或 参与新益昌 

IPO、深圳瑞捷 IPO、金照明 IPO、卓宝科技 IPO、欣旺达定向增发、 多家公司的改制辅导

工作，以及双翼科技、鑫辉精密、瑞柯科技、新凌嘉、冠为 科技、汇源珠宝、索信达、凯

越电子、客家银行、东元环境、卓领科技等多个项 目推荐挂牌及后续资本运作。具有扎实

的资本市场理论基础与丰富的投资银行业 务经验。  

万小兵，保荐代表人，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硕士，现任广发证券投行业务管 理委员会

华南三部总经理。2006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主持或参与特变 电工公募增发、祁连

山定向增发、青龙管业 IPO、宏辉果蔬 IPO、众为兴 IPO、 新时达并购、欧菲科技定向增

发、和宏股份 IPO、宝诚股份定向增发、盛讯达 IPO、 汇美时尚 IPO、鸿效科技 IPO、企

朋股份 IPO、清溢光电 IPO（科创板）等项目， 具有扎实的资本市场理论基础与丰富的投

资银行业务经验。 


